
典型案例

云
南
毒品犯罪数量逐年下降
多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6月20日，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检察
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的成效和举措，并发布了10起惩治毒品犯罪典型
案例。据了解，2022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2605件3382人，经审查提起公诉
3065件4015人，与同期相比，批捕、起诉毒品犯罪案件分别下降29.61%和37.72%。毒品犯罪数
量逐年下降，多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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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被告人杨某万

为获取高额报酬驾驶车辆从西双版纳

州勐海县运输毒品前往昆明，当车辆行

至景洪市勐海县到景洪市老公路时被

公安民警抓获，民警现场从车辆后排座

位及后备箱内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晶

体272.604千克，平均含量55.19%，

查获海洛因 19.547 千克，平均含量

62.55%。

本案系近年来昆明地区办理的单

案查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社会危

害性极大。昆明市检察机关高度重

视，提前介入和证据审查工作，市、县

两级检察机关依托“捕诉联动”办案机

制迅速组成工作专班指导案件侦办。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重点围绕案

件来源、主观明知等毒品案件主要争

议焦点，提出翔实的取证建议。案件

移送审查起诉以后，由于前期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取证到位，案件未经退

查、延期即提起公诉。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21年2月22日以运输毒

品罪判处杨某万死刑。经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罪犯杨某万已被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为有效解决重大毒品

案件“下捕上诉”衔接问题，昆明市人

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起在全市两级

检察机关试行“捕诉联动”机制。检察

机关根据毒品案件特点能动履职，发

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在审查批捕阶段

全面及时有效指导侦查，聚焦证据弱

项提前完善补正，全面完善证据体系，

准确、及时地查明了案件事实，有效提

升了办案质效，该经验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在全国推广。

运输近300千克毒品这名毒贩被执行死刑

我省毒品犯罪总量下降
多部门合力打击零星贩毒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智鸥

介绍，当前，我省毒品犯罪总量下降，但我

省是禁毒斗争前沿阵地，跨境毒品犯罪团

伙化、专业化特点依然突出。全省检察机

关持续加大对跨境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侦查、起诉、审判全链条发力，坚决摧毁

境内外制贩毒团伙网络，助推境外除源境

内断流取得更大成果。

零星贩毒处于毒品消费市场终端，

交易过程简单快捷、隐蔽，涉案毒品数量

不大，但社会危害性极大。对此，全省检

察机关针对零星贩毒取证难、事实认定

难的特点，会同省法院、省公安厅联发

《零星贩毒工作指引》，统一零星贩毒案

件证据认定标准，强化对零星贩毒的打

击合力。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全

省检察机关起诉零星贩毒人员2930人，

占起诉人数的72.98%，对毒品消费市场

形成有效控制。

加强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
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

为凝聚打击毒品犯罪整体合力，全省

检察机关前移法律监督关口，提前介入引

导侦查取证，运用捕诉一体机制，监督、引

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完善证据链

条。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全省检

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毒品案件侦查

1090件，出席庭前会议16场，检察长列

席审判委员会38次。

同时，加强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

严把事实审查关，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毒品犯罪案件

“带病”进入审判程序。2022年 1月至

2023年5月，共监督侦查机关立案毒品犯

罪案件82件，书面纠正漏罪71人，共不批

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444件752人，不起

诉116件193人。对毒品犯罪案件提出抗

诉20件，支持抗诉16件，法院采纳抗诉意

见12件，抗诉后改判9件，发回重审3件，

抗诉意见采纳率为75%。

注重宽严相济，适时推进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适用。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

全省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案件共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提出量刑建议3121人，法院采纳量

刑建议3013件，采纳率达96.54%。

积极延伸办案职能，全力助推禁毒防

控体系建设与完善。2022年1月至2023

年5月，向公安机关、教育部门、易制毒物

品销售流通行业等相关职能监管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31份，推动建立防范毒品犯

罪长效机制，进一步扩大溯源治理成效。

以被告人曾某章、沈某、李某伟、

杨某1、杨某2、李某东为主要成员的犯

罪团伙，长期盘踞于中缅边境南邓地

区，伺机运输毒品到中国。其中，曾某

章负责在境外分包藏匿毒品，安排、指

挥杨某1、杨某2驾驶藏匿毒品的电动

车非法入境；李某伟先期负责骑行藏

匿毒品的电动车走私、运输毒品，后期

负责到孟定接取、打包伪装毒品；沈某

负责租赁藏毒仓库、购买伪装毒品的

鸡血藤并将毒品通过物流发往湖南等

地；李某东在境外与曾某章一起将藏

匿毒品的电动车交给李某伟、杨某1。

2019年3月，该犯罪团伙再次以

同样方式作案，杨某1、杨某2驾驶藏

毒电动车非法入境时被抓获，李某伟

将藏毒电动车送往仓库时被抓获，曾

某章到广西某派出所办理户籍业务时

被抓获。侦查机关从查获的电动车夹

层、犯罪分子租赁的仓库等地共查获

毒品甲基苯丙胺片剂1803包，净重

336.187千克。

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受案后，审查

发现沈某和李某东等多名同案犯仍在

逃，向侦查机关提出积极追捕要求。

经开展跨境警务合作，缅甸掸邦第四

特区警察局缉毒大队抓获沈某，并于

2019年12月27日移交中国警方。同

案犯李某东因再次实施毒品犯罪被抓

获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临沧市人民

检察院追诉了李某东遗漏的走私、运

输毒品犯罪事实。通过认真审查、充

分论证，在公安机关移送走私毒品罪

的基础上，追加起诉运输毒品罪。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运

输毒品罪判处曾某章、沈某死刑；判处

李某伟、杨某1、杨某2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判处李某东无期徒刑。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境外毒贩利用云南特

殊地理位置，通过分段运输、车体藏毒

等隐蔽方式将毒品走私、运输进入中

国境内，形成组织严密的跨国境毒品

犯罪团伙，严重影响了边境安全与稳

定。检察机关始终对毒品犯罪保持零

容忍，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

合，按照全链条打击的总体思路，引导

侦查机关深挖彻查，追诉漏犯漏罪，成

功堵截境外毒品渗透，维护了边境和

谐稳定。

“漏网之鱼”藏匿缅甸跨境警务合作机制令其归案

2019年11月6日12时许，被告人

毕某与购毒人员商定交易毒品，并通

过手机微信收取毒资人民币170元。

同日14时许，毕某通过美团App手机

客户端下单跑腿服务，将涉案毒品藏

匿于一袋橘子中交给美团骑手配送至

被告人荀某住处，荀某接收毒品在交

付给购毒人员时被抓获，当场查获毒

品甲基苯丙胺片剂0.49克。被告人毕

某于2021年1月6日被抓获归案。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

逮捕犯罪嫌疑人荀某时，发现毕某有

重大涉案嫌疑，及时发出追捕监督文

书，成功追捕毕某。检察机关以贩卖

毒品罪对二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并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精准提出量刑

建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以贩卖毒

品罪判处毕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处荀某有期徒

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

诉，裁判已生效。

之后，五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利

用美团跑腿、闪送等新物流渠道贩卖

毒品的问题，及时与快递企业、公安、

交通运输等单位进行座谈，督促相关

单位强化责任意识。针对涉案企业监

管漏洞，检察机关提出建立可疑情况

报告制度，制发检察建议向涉案企业

及辖区内的十余家物流寄递企业公开

宣告送达。邮政主管部门和各邮递企

业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排查

整治工作，制定机制形成常态化防范

模式。

典型意义：快递行业服务飞速发

展，给犯罪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利用

网络信息和电子商务平台实施毒品犯

罪，是当前毒品犯罪的新动向，物流配

送的便捷性加剧了毒品扩散。检察机

关以此案为契机，严格落实最高检“七

号检察建议”，针对犯罪分子利用物流

配送渠道贩卖、运输毒品的问题，延伸

检察办案职能，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加

强与邮政管理部门等部门协作，联合

开展长期的跟踪、管控、监督工作，共

同推动寄递安全问题治理，筑牢寄递

安全“防火墙”，促进寄递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 本报记者 林舒佳

毒贩利用美团跑腿运毒品检察机关及时堵住监管漏洞


